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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物权法+合同法  

【例题•案例分析题】2021 年 4 月，甲公司因业务需要分别向乙公司和丙公司购买绒布面料和丝质面料。为

筹措面料采购资金，甲公司与丁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 50 万元。借款合同签订当日，丁银行预先扣

除相应利息后发放贷款 48 万元。戊公司为甲公司的借款提供保证，戊公司与丁银行签订了书面保证合同，

但未约定保证方式。 

甲公司和乙公司在绒布面料买卖合同中约定：面料总价 40 万元，乙公司交付绒布面料之日起 3日内一次付

清；合同签订次日，甲公司给付定金 10 万元。合同签订后，甲公司如数给付定金。后因绒布面料价格上

涨，乙公司要求加价，被甲公司拒绝。最终，乙公司比约定交货日期迟延 10 日才向甲公司交货。此时，甲

公司因无原料投产，不能向买方按时交货，订单已被买方取消，甲公司为此遭受损失 19 万元。 

鉴于乙公司的履行已无意义，甲公司拒绝接受乙公司的履行，通知乙公司解除合同，要求适用定金罚则由乙

公司双倍返还定金共 20 万元，并赔偿全部损失 19 万元。乙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拒绝赔偿 19 万元损失，

要求甲公司收货并支付货款。 

甲公司和丙公司在丝质面料买卖合同中约定：甲公司向丙公司购买丝质面料 100 匹，甲公司应在收货后 10

日内检验面料质量并通知丙公司，甲公司于质量检验后 3日内支付价款。甲公司收货后，由于业务繁忙，至

收货后的第 12 日才开箱验货，发现面料质量存在严重问题，不能正常使用，遂通知丙公司解除合同，丙公

司拒绝。验货次日，甲公司所在地山洪暴发，丝质面料全部毁损。 

甲公司未能按期偿还丁银行的借款。丁银行要求戊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戊公司拒绝，理由是：自己承担的是

一般保证责任，享有先诉抗辩权。 

要求：根据上述内容，分别回答下列问题： 

（1）甲公司是否有权解除与乙公司的绒布面料买卖合同？并说明理由。 

答案：甲公司有权解除买卖合同。 

根据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

同。 

（2）甲公司能否要求乙公司双倍返还定金 20 万元？并说明理由。 

答案：甲公司不能要求乙公司双倍返还定金 20 万元。 

根据规定，定金的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 20％，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在本题中，甲公司向乙

公司给付的 10 万元中，仅有 8万元属于有效定金，剩余 2 万元不产生定金的效力，因此，甲公司只能要求乙

公司返还 18 万元（退 10 万元＋定金惩罚 8万元）。 

（3）适用定金罚则后，甲公司能否要求乙公司赔偿全部损失 19 万元？并说明理由。 

答案：甲公司不能要求乙公司赔偿全部损失 19 万元。 

根据规定，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的，对方可以请求赔偿超过定金数额的损失。在本题中，乙

公司向甲公司返还 18 万元（其中对乙公司的定金惩罚为 8万元）之后，甲公司只能再要求乙公司赔偿损失 11

万元（19－8＝11 万元）。 

（4）甲公司是否有权解除与丙公司的丝质面料买卖合同？并说明理由。 

答案：甲公司无权解除与丙公司的合同。 

根据规定，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限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

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 

（5）丝质面料遭山洪毁损的损失由谁承担？并说明理由。 

答案：损失由甲公司承担。 

根据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是法律另



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在本题中，由于标的物质量视为符合约定，应认定丙公司已经完成交付，

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应由甲公司承担。 

（6）戊公司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是否成立？并说明理由。 

答案：戊公司的理由成立。 

根据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一般

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 

 

【例题•案例分析题】2018 年 6月 18 日，甲向乙银行借款 100 万元，借期一年。同时，甲以其市价 100 万

元的挖掘机作抵押，并约定：借款到期，若甲不能偿还借款本息，挖掘机直接归乙银行所有。双方签订了书

面抵押合同，但未办理抵押登记。 

7月 17日，甲将挖掘机出租给丙，双方在租赁合同中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事后未能达成补充协议，按照

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无法确定。此外，双方对租赁物的维修义务未作约定。 

9 月 20 日，挖掘机出现故障，无法正常工作。丙要求甲维修，甲拒绝。丙遂自行维修，花去维修费 3 万

元。丙要求甲支付该笔维修费，未果。 

11 月 2日，甲电话通知丙解除租赁合同，要求丙在 15 日内返还挖掘机，但未给出任何理由。丙表示拒绝。 

11 月 5日，丙将挖掘机出售于丁，丁不知道丙并非挖掘机的所有权人。同日，丁向丙支付 100 万元，双方

约定 11 月 16日交付挖掘机。 

11 月 15 日，丁得知挖掘机的所有权人是甲而不是丙，并且甲不知晓自己与丙的交易。当晚，丁在未通知

甲、丙的情况下，自行将挖掘机开走。 

11 月 16日，丁将挖掘机以 110 万元出售于戊。当日，戊依约付款，丁亦依约交付挖掘机。戊不了解挖掘机

之前的交易情况，亦不知道丁并非挖掘机的所有权人。 

11 月 17日，甲要求丙返还挖掘机，发现挖掘机已辗转至戊手。甲遂请求戊返还挖掘机。 

甲向乙银行的借款到期后，甲无力偿还借款本息，乙银行诉至人民法院，主张根据抵押合同的约定直接取得

该挖掘机的所有权。 

要求：根据上述内容，分别回答下列问题： 

（1）乙银行对挖掘机的抵押权是否已经设立?并说明理由。 

答案：乙银行的抵押权已经设立。 

根据规定，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2）乙银行主张根据抵押合同的约定直接取得该挖掘机的所有权，能否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并说明理由。 

答案：不能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 

根据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

的，只能依法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 

（3）丙是否有权要求甲支付维修费?并说明理由。 

答案：丙有权要求甲支付维修费。 

根据规定，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因承租人的过错致使租赁物需要维

修的除外。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

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甲）负担。 

（4）甲与丙之间的租赁合同是否因甲的解约通知而解除?并说明理由。 

答案：甲与丙之间的租赁合同因甲的解约通知而解除。 

根据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

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对于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5）丙与丁之间买卖挖掘机的合同是否有效？并说明理由。 

答案：丙与丁之间买卖挖掘机的合同有效。 

根据规定，无权处分不影响合同效力，因出卖人未取得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的，买受人可以解

除合同并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6）甲是否有权要求戊返还挖掘机?并说明理由。 

答案：甲有权要求戊返还挖掘机。 



根据规定，丁在未通知甲、丙的情况下自行将挖掘机开走，该挖掘机属于甲的“脱手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

度，戊不能善意取得该挖掘机的所有权，该挖掘机的所有权仍属于甲，甲有权要求戊返还挖掘机。 


